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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实质性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3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14(i) 

社会和人权问题：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 

 
 

  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随函转递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2008/233 号决定的要求而提交的说明。
1
 

__________________ 

 
*
 E/2010/100。 

 
1
 教科文组织的这一报告交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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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关于遗传隐私权和不歧

视的说明 
 
 

  导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233 号决定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就与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相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建立机构

间协调机制的可能性，与相关联合国实体协商。该决定还邀请总干事与成员国协

商并考虑到其观点，就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领域的相关动态以及建立机构间协调

机制的可能性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0 年实质性会议提出报告。 

2. 在制定生物伦理标准行动框架内，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三项宣言——《世界人

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1997 年)、《世界人类遗传数据宣言》(2003 年)和《世界

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2005 年)，其中广泛涉及不歧视问题。教科文组织在生物

伦理领域内的长期经验及其在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的

知识专长，使之具备独特条件来推进它在这方面的伦理职责。 

3. 但是，鉴于遗传科学及其应用影响到并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没有一个论坛

可以独立地处理基因隐私权和不歧视问题。因此，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每一组织在

各自具体的职责范围内都可继续发挥相关作用。所以，各组织间的合作和协作很

重要，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可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机制。 

 

  机构间协调机制：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 
 
 

4. 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政府间组织参与的一种特设

机制，其目的是改善生物伦理领域的各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协调。 

5. 在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倡议下，2003 年 3 月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

所有组织成立了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了有关生物伦理方案

的各组织或进行有关生物伦理方面的具体活动的各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

机构聚集在一起。教科文组织担任该委员会的常设秘书处。 

6. 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生物伦理领域的信息及相关问

题的论坛，其中特别关注人权方面；以及促进协调联合国、其专门机构和其他有

关政府间机构在这一领域开展的活动。自 2003 年以来，该委员会举行了九次会

议。该委员会继续动员各参加组织和机构探讨生命伦理领域的关键问题，以便查

明一致或共同努力会带来裨益，以及需要解决影响合作的重大差距和制约因素等

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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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问题列入了2010年 2月 2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

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议程，为的是在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政

府间组织中间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233 号决定的后续行动发起集思广益

的讨论。从有关与会各组织开展的活动的信息交流来看，很明显所有组织有兴趣

进一步探讨这一主题。其中一些组织已制作有关文件/或提出了建议。会议决定，

该项目将列入预期于 2010 年底举行的委员会下次会议的议程。有人建议，该会

可邀请技术专家和其他专家进一步讨论该专题。 

 

  采取的行动 
 
 

8. 为了回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233 号决定，教科文组织正在着手采取

两项主要举措： 

 (a) 就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领域的相关动态以及建立机构间协调机制的可

能性与会员国进行协商。已准备好一份调查问卷，将予以分发，调查的目的是弄

清会员国是否有具体立法专门来保护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是否是在较宽泛的立

法中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问卷力争弄清会员国在处理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问题

方面可能的其他非立法机制； 

 (b) 就开展与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相关的活动，继续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协

商，并与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协商。 

9. 目前，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在积极确定会员国的意见，并期望能够在 2011 年

全面汇报有关情况。 

 

  结论 
 
 

10. 由于对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主题的讨论相对较新的性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不妨：(a) 将有关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项目的审议推迟至其 2011 年实质性会议，

以便受益于从会员国进一步收集的更实质性的信息，受益于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

会的分析结果，受益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交流；

(b) 要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就此向理事会2011年实质性会议提交报告；(c) 鼓励机

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推进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